
苏教办助 匚⒛16〕1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
⒛16年秋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人学资叻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 (市、区)教育局,各高校:

2016年秋季学期开学在即。为确保全省各级各类教育阶段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安心完成学业,现就做好学生资助

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面做好政策宣传,及时回应咨询投诉

各地、各校要全面宣传国家、省和市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

助政策措施,将宣传工作的重心下沉至农村,特别是农村偏远地

区。要创新宣传形式,采取多种形式将各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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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政策宣传到每位学生及其家长。要将普通高校、中等职业学校

和普通高中资助政策介绍材料和相关申请表随录取通知书采用

邮政特快专递等方式寄送每一位新生,没有及时寄发的要做好补

寄工作,切实解除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担心上不起学的后顾之

忧。要详细解读各项资助政策,帮助每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准确

掌握相关资助项目的申请条件和办理程序。

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和各高校应在开学前设立咨询热线

电话并对外公布,通过热线电话做好资助政策咨询解答工作,及

时解决学生及家长反映的问题。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常年开设学

前、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、中职及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咨询投诉电

诉空 (025-83335172、 83335173、 83335565、 83335380) , 4雾年8

月 15日至9月15日工作时间开设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热线电话

(025¨83335172、 83335173、 83335160) 。 刁钉关投0斥丨司题 (含烂荃

国资助热线转达问题)定期传送相关高校和市、县 (市、区)教

育局,有关单位应在5个工作日内核实处理完毕并将结果反馈省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对于因
“
绿色通道

”
不畅而拒绝学生报到入学

的紧急性投诉问题,务必做到
“当日投诉,当日解决

”。

二、认真落实资助政策9确保新生顺利入学

各地、各校要认真落实学生资助政策措施,确保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顺利入学。开学期间,非义务教育学校必须设立新生入学
“
绿色通道

”,各市、县 (市、区)教育局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

织领导和督办,学校要简化
“
绿色通道

”
报到手续,对家庭经济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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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学生、残障学生、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等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和

帮助,不让一个新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放弃入学。扎实推进学前

教育资助工作,确保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、孤丿L

和残疾儿童得到资助。认真落实义务教育
“两免一补

”
政策和营养

改善计划,对未能入学或'中途辍学的适龄儿童,要深入学生家庭

做好劝学工作,保证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。从⒛16年秋季

学期起,全面免除在普通高中学习的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家庭子

女学杂费,全面免除中职学校艺术类表演专业学生学费。认真落

实高校退役士兵、高校残疾学生等学费免除政策。对于符合国家

免学费政策条件的学生,入学时应直接免收学费,不得采取
“
先

收后退
”
方式。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要为申办生源地信用助学

贷款学生提供便捷服务,确保有贷款需求的学生能及时获得贷

款,持贷款回执到校报到。各高校要及时录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

款回执。有关地区和高校要配合江苏省教育基金会做好
“
圆梦助

学
”
项目资助工作。

9月18日前,各高校在省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
“
统计数

据报送
”
模块完成 《⒛16年新生入学情况统计表》填报工作。

三、科学认定资助对象,保证做到公平公正

各地、各校要提前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的摸底与认定工

作,确保经济困难学生及时得到资助。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,制

定科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指标体系、认定程序和分档资助

标准,在不低于省定资助标准的基础上,合理确定所辖区域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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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人数和资助金额。各地、各高校对金省建档立卡家庭子女教

育资助数据库中的学生都应按国家和省出台的政府资助政策给

予资助,包括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政府资助、义务教

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(按低保家庭补助标准资助)、

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、本专科教育阶段国家助学金(按学校最高

档次标准资助)。各中职学校、普通高中、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

园要切实强化资助经费发放的透明度,杜绝暗箱操作,保证让教

师、管理人员和学生家长了解、参与并监督资助对象认定及经费

发放管理工作。各高校要严格执行在校生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和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制度,杜绝国家助学金平均分配和
“
轮流坐

庄
”
现象,按要求公示学生资助信息,主动接受师生员工监督。

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要加强对各高校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国家奖

助学金评审与资金发放工作的指导与督查,确保申报与评审工作

公开透明,评审结果公正合理,资助资金及时发放。

四、足额安排资助经费,切实执行财会制度

各市、县 (市、区)教育局要统筹安排财政、学校和社会资

助经费,确保各项资助经费开学前足额落实到位。积极协调本级

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的分担比例,足额落实学前、义务教育、普通

高中和中职学校学生资助经费,在开学前将资助资金预算逐级分

解下达到每所学校 (幼儿园)。高校、普通高中、中职和幼儿园

要按有关政策规定,从事业收入中按比例足额提取经费,专项用

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(儿童),不得提而不支、多提少支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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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列支。有关市、县 (市、区)教育局要积极会同财政部门,

尽快将⒛16年秋季学期高校国家助学金指标下达所辖高校。各

地、各校必须切实加强对各项学生资助经费的管理,不得以任何

形式、任何理由套取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

资金。       '

秋季学期开学前后,省教育厅将成立检查组,对各地、各校

落实国家和省资助政策情况进行专项检查。请各市、县(市、区)

教育局及时布置开学前期学生资助各项准各和组织落实工作,将

新生入学资助工作动态和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省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。

抄送: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,江苏省财政厅。

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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